学务部通知单

学办（2021.12）  第（17）号
	通知标题
	关于加强四六级考试期间学生诚信教育的通知
	是否考核
(考核要求在备注）
	是

	发起部门
	学务部
	发起时间
	2021年12月14日

	负责人
	张颖、魏晴
	联系方式
	0373-7375225

	通知对象
	各书院
	截止时间
	

	初审
	
	终审
	

	通知

内容
	各书院：

2021年12月17日将进行全国四六级考试，为确保考试工作安全、平稳、有序进行，维护考试的公平、公正，现就考试期间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及管理等工作通知如下：

组织一次诚信教育主题班会。利用线上和线下等渠道，通过开展主题班会与线上发动宣传，告诫学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，谨慎帮助他人有偿或无偿解答问题，避免未知状态下涉入助考舞弊等违法活动中。

要对学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。充分利用微博、微信、抖音等新媒体，积极创新宣传方式。结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有关作弊违法犯罪的法律条款，进行警示教育，认真组织其观看教育部制作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警示教育宣传片。做到法律宣传全方位、全覆盖，使每一名学生都充分认识到参与作弊、助考、替考等违法违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法律后果，切实做到知法守法。

三、要加强书院及周边环境整治。及时清理有关助考、替考、寻找“枪手”、售卖试题答案和作弊器材等小广告。加强舆情监控力度，关注学生思想动态。



	相关要求
	诚信教育相关材料请于2021年12月18号前将诚信教育相关活动材料发至学务部魏晴处。

	考核
点
	   


